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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
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

于 2016 年 8 月 3 日上午在上海市田林路 142 号 6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。公司于

2016 年 7 月 29 日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。会议应到董事 9 人，实到董事 9

人,董事张融华先生委托董事毛辰先生出席，并对会议所列议案行使同意表决权。

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毛辰先生主持，会议

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经与会董事审议，通过了以下

事项： 

一、《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置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

担保的预案》 

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剑湖置

业”）拟与东亚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苏州分行、东亚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
上海分行签署《人民币抵押贷款合同》，公司拟为贷款银行向青剑湖置业提供

的 2.6 亿元贷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。青剑湖置业的该笔贷款系用于该公司正在

开发的苏州工业园区唯正路北、亭隆街西联合生活广场项目的建设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“临 2016-021号”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二、《公司关于董事变更的预案》 

鉴于公司董事、副董事长张融华先生因到龄退休，提出辞去公司董事、副

董事长以及董事会相关专业委员会委员职务，经公司控股股东华鑫置业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推荐，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拟增补樊志强先生为公

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(简历附后)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公司董事会对张融华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。 

三、《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公司董事会定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 时 30 分在上海市田林

路 142号华鑫慧享中心召开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

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“临 2016—022号”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 

以上第一、二项事项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附：董事候选人简历 

樊志强  男，1964 年 10 月出生，大学学历，工商管理硕士，高级工程师。

曾任上海无线电六厂副厂长，上海仪电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发展部副经理，安捷

伦科技（上海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总经理，上海

飞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党委书记，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总经理、党

委书记，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党委书记，上海夏普电器有

限公司副总经理、党委书记。现任上海仪电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经济运营部总经

理、华鑫置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总经理、上海仪电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

上海夏普电器有限公司董事、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(集团)有限公司董事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6 年 8 月 4日 

 


